附件1

**市人社局（厅、局）关于申报2019年度河北省人才培养工程资助经费的函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：

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申报2019年度河北省人才培养工程资助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初审，现申报我局（厅）2019年度河北省人才培养工程资助经费*个。

我局（厅）负责对所申报项目进行日常监督管理，对项目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按项目进度情况拨付资金，并跟踪检查项目绩效目标落实情况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局（厅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*月*日

